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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考核”制网络远程笔试考生须知

一、网络与设备要求

1、复试设备：

（1）第一机位：建议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电脑+高清摄像头、麦

克风，入会账号命名“姓名+一机位”；第二机位：带摄像头的手机

或其他电子设备，入会账号命名“姓名+二机位”。

“双机位”音视频信号采集应清晰流畅。考生提前准备好相关设

备并确定两个机位设备的拍摄位置，保证复试期间设备电量和内存空

间充足，连接优质网络，确保设备功能满足要求。

考生在复试过程中，视频复试系统要始终全屏显示。考生设备须

彻底关闭各种可能中断或影响考试的应用程序软件，确保设备处于免

打扰状态，保证复试过程不受其他因素干扰或打断。

因其他应用程序或软件造成视频复试中断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2）机位角度：

“第一机位”从考生正前方采集考生本人音视频信息，考生头肩

部以上正面面容和双手须全程呈现在视频范围内，复试全程开启。

“第二机位”采集考生所处环境的整体情况，位于复试远端，与

考生后背成 45°角，能够清楚拍摄到考生本人、电脑屏幕和答题纸，

复试全程开启。



2、复试环境：

复试过程中，考生须保证在独立、无干扰场所参加远程复试，复

试房间内除考生本人外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员，复试房间其他电子设备

必须关闭，不允许出现可能干扰复试进行的其他声音。复试环境亮度

合适，光线不能太暗或太亮，不能逆光。复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以任

何方式查阅资料，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的助考。

复试期间的视频背景必须为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或者

更换视频背景。

二、调试

我学院于 11 月 29 日上午 9 点开始进行机位调试，请考生按上述

要求准备好电子设备和网络条件，进入腾讯会议 267320754。已调试

好的机位和环境请勿更改，与网络远程笔试时应保持一致。

无故未按时参加机位调试的考生视为放弃本次笔试考核，由此产

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心理测试

学院在机位调试后集中组织考生通过“心云心理健康信息化管理

平台”在视频监控下进行心理测试，考生不得提前进行，操作方式见

附件 3。

四、考生身份校验

考生进入笔试平台后，复试小组秘书运用人证识别技术进行身份

验证，并进行考生端考试环境的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笔试考核。

五、考场规则

1、考生应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

关于网络远程考场入场、打开视频、离场等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

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

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

件,配合软件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

加网络远程复试。在复试过程中确保设备处于免打扰状态。

3、考生必须凭本人《报名登记表》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

远程笔试，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

声、更改人像。

4、考生复试时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视频复试系统要始终全

屏显示。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

面正中间。若遇网络或信号等原因造成的通信效果不佳时，考生需立

即致电复试工作秘书。若 3分钟内无法恢复，则由复试考核小组裁定



是否重新复试或采用其他方式完成复试。

5、考生复试时须保证视频中本人图像清晰，不能过度修饰仪容，

不能佩戴墨镜（含变色眼镜）、美瞳、帽子、头饰、耳饰、口罩、耳

机、智能手表、手环等，头发不能遮挡面部、耳部。

6、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资料。

7、考生在复试全程不得自行或允许他人截图、摄录、拍照、录

屏、录音复试情况，不得与外界有任何通信交互（突发情况除外），

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

8、笔试结束 3 分钟内，考生须将答题纸平铺完整、以原图的方

式，逐页拍照发送给复试工作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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